
 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 
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會議上就 

議程項目 III"海洋公園的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" 
通過的議案 

 
政府的回應 

 
 

我們備悉由姚思榮議員動議並獲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

案。就海洋公園的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，我們理解有委員就如何

有效運用撥款，包括使用範圍以及新設施落成後的效益評估等方面

持有不同意見。我們在把建議的財務安排呈交財務委員會（下稱

「財委會」）審批時，將進一步交代相關資料。海洋公園公司和政府

亦會繼續向市民和議員解釋計劃的內容和財務安排，期望社會和財

委會支持這項計劃。 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
旅遊事務署 
2020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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